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烟莱教体〔2021〕35 号

关于进一步做好义务教育学校校内课后延时
服务工作的通知

各学校：

为进一步提升全区义务教育学校校内课后延时服务质量，扩

大服务覆盖面，切实提升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，促进学

生全面发展，按照市教育局《关于进一步做好义务教育学校校内

课后延时服务工作的通知》（烟教办发〔2021〕16 号）要求，现

就进一步做好全区义务教育学校课后延时服务工作通知如下。

一、扩大服务覆盖面

将校内课后延时服务从小学延伸到初中，做到义务教育阶段

学校有需求的学生全覆盖。学生和家长可根据实际情况自愿申请

参加。

二、延长服务时间

义务教育学校在正常上课日的下午放学后进行校内课后延

时服务。学校延时服务结束时间：4 月至 9 月底，小学一般不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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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 17:20，初中一般不早于 17:50；10 月至次年 3 月底，小学一

般不早于 16:50，初中一般不早于 17:20。每天实行校车接送的

农村学校、有走读学生的寄宿制学校可以参照上述时间，根据学

校实际情况和季节变化等因素做出适当调整。

三、优化服务内容和形式

各学校要因校制宜调整优化服务内容和形式，充分发挥校

舍、场地、师资、课程资源、管理等方面的优势，坚持五育并举，

注重因材施教，认真研究和丰富校内课后延时服务的内容和形

式，制定课后服务计划要具体到每学期、每月、每周、每天的安

排。在做好对学生作业指导管理的基础上，积极开展德育、体育、

美育、劳动教育以及读书、科普等有利于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

面发展的教育服务活动，满足学生成长的多样化、个性化需求，

增强服务的吸引力。努力解决家长下午正常下班时间与接孩子时

间不衔接的问题，减轻学生过重学业负担以及参加校外托管、培

训辅导的家庭经济负担。各学校可探索“学校+家委会”“学校+

志愿者”“学校+第三方”等方式提供免费服务。严禁以课后延时

服务名义组织集体文化课教学或补课。

四、细化服务工作措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课后延时服务工作是惠及千家万户的

好事，党委政府、社会、家长高度关注，学校要高度重视、提高

站位，按照要求认真研究分析服务需求和服务工作安排，制定或

修订学校课后延时服务工作实施方案，于 4 月 23 日前书面报区

教育体育局基教科备案。学校要进一步统一教职工思想，统筹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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虑教职工个人情况，让教师能安心做好课后延时服务工作，确保

课后延时服务工作质量。同时要积极主动与公安、交通等部门沟

通协调，共同做好课后延时服务相关工作。

（二）规范工作流程。初中学校要采取“学校组织、班级汇

总、统筹分组”的方式，向家长广泛宣传课后延时服务的相关政

策，有意愿参加课后延时服务的学生,需家长向学校提出书面申

请,学校根据家长申请进行审核，认为属实后与家长签订《校内

课后延时服务安全责任书》,告知家长学校课后服务管理制度、

内容和接送学生时间、方式，学校、家长双方签字，明确各自责

任。学校要结合自身实际和学生兴趣特点，采取分类编组的方式

进行，人数较少的可以跨班级跨年级统筹组班。对具备条件按时

离校的学生,学校要按规定的时间要求放学。小学学校要按照通

知要求对正在实施的课后延时服务时间、内容、形式等进行调整，

并按上述工作流程向全体家长开展二次报名。学校要于 4 月 26

日完成宣传引导、报名统计等工作，4 月 30 日前完成参加课后

延时服务学生的组班和值班教师的调配工作，5 月 6 日起全区所

有学校全面开展课后延时服务。在此期间原小学课后延时服务正

常开展。

（三）切实保障安全。学校要认真梳理课后延时服务期间的

安全隐患，明确学校各部门各层级人员的安全管理责任，制定工

作规范和应对措施。要强化活动场所安全检查和门卫登记管理制

度，制定并严格落实考勤、监管、交接班制度和应急预案措施；

切实做到课后延时服务有人监管，活动有安全措施，进出有统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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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织，确保师生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。

（四）加大宣传力度。各学校要及时总结课后延时服务实施

过程中的好做法和新亮点，并通过媒体广泛宣传，引导广大家长

和全社会积极支持、参与课后延时服务工作。学校在工作过程中

如有意见和建议，请及时联系区教育体育局基教科。

莱山区教育和体育局

2021 年 4 月 19 日

烟台市莱山区教育和体育局办公室 2021 年 4月 19日印发


